关于对玉溪市“云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拟推荐对象的公示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司法厅关于做好云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推荐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云司通〔2021〕80号）相关要求，现将玉溪市拟推荐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先进单位拟推荐对象

（一）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以来，玉溪市市政府办公室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狠抓落实，法治政府建设成效显著。一是持续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主要领导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修订完善依法决策机制。深入推进学法普法，实现领导干部学法常态化。二是工作机制规范健全，组织修订《玉溪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在全省率先制定公布《玉溪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目录标准》。制定完善市政府法律顾问室工作规则、市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等制度。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机制不断加强，多次组织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三是监督机制不断完善，建设建议提案信息化管理系统，持续完善政务公开制度规范，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推荐单位：玉溪市司法局

经研究，该单位拟推荐为云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候选对象。
（二）玉溪市司法局

2016年以来，原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与市司法局统筹推进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有效落实，政府职能进一步优化，决策水平显著提升，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持续走在全省前列，社会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2018年，云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研究院分别公布了云南省“十二五”期间和2017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评估报告，玉溪市在16个州市排名第一和第二。2019年，玉溪市人民政府在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中，被省级推荐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候选对象。2020年7月，玉溪市在云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会议上作经验交流，得到省政府主要领导肯定。2021年，玉溪市申报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之一被省级推荐为候选对象上报。

推荐单位：玉溪市司法局

经研究，该单位拟推荐为云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候选对象。
二、先进个人拟推荐对象

（一）杨洋，男，汉族，中共党员，现任玉溪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调解仲裁管理科科长。

认真履职调解仲裁工作职能，全力做好劳动人事争议处置工作，及时有效处理各类劳动人事争议，化解劳动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注重对乡镇（街道）调解员的业务指导，推动基层调解组织发挥作用，把劳动纠纷化解在基层。高度重视对集体劳动争议案件的政策指导、规范引导和矛盾化解工作，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多年来，全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始终高居全省前列，个人入选100名金牌劳动关系协调员。作为公职律师，在劳动关系、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等工作中积极建言献策，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意见，助力法治政府建设，共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所在单位：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推荐单位：玉溪市司法局

经研究，该同志拟推荐为云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先进个人候选人。

（二）张秋平，男，汉族，现任澄江市司法局法制股股长、行政复议与应诉股股长。

从事法治建设工作以来，凭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立足于本职岗位，刻苦钻研本岗位业务。按照省、市法治政府建设有关要求，该同志在责任制的内容上下功夫，量化、细化、深化考核标准，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具体工作人员，有效促使依法行政工作由上到下形成网络和闭环，确保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顺利推进。组织编制了《行政执法人员综合法律知识测试试题》等辅导资料，促使澄江市行政执法人员考试合格率由2019年的60%提高至目前将近90%。多年来，对法治工作充满热情，不急功近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以扎实的工作态度、过硬的思想作风，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所在单位：澄江市司法局

推荐单位：玉溪市司法局

经研究，该同志拟推荐为云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先进个人候选人。

（三）袁筱婷，女，汉族，中共党员，现任通海县司法局依法行政与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股长。

从事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以来，该同志始终坚持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完成每一项工作，始终秉持“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的个人信条，将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细节，认真筹备、精心组织召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会议和执法协调小组会议，科学统筹、认真谋划全县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各项任务。认真开展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和证明事项清理，深督实查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贯彻落实，为持续深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作出突出贡献。2020年抽调至通海县应对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工作期间，在认真做好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工作的同时，仍然坚持履行好法律援助岗位职责不松懈，2020年，通海县法律援助中心被司法部表彰为“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

所在单位：通海县司法局

推荐单位：玉溪市司法局

经研究，该同志拟推荐为云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先进个人候选人。

（四）朱应洪，男，汉族，现任易门县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股股长、四级调研员。

参加司法行政工作30多年来，凭着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责任和执着，在基层一线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注重研读最新的法律法规，主动参加业务学习和培训，撰写各类法治政府建设文稿40余篇，多篇被省、市报刊网站等媒体采用。因为突出的业绩、勤政务实的工作作风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充分肯定，从未因个人私事影响工作，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曾获得云南省第三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先进个人。

所在单位：易门县司法局

推荐单位：玉溪市司法局

经研究，该同志拟推荐为云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先进个人候选人。

公示时间自2021年12月22日至2021年12月28日，如对被公示单位、公示个人有意见，可通过来电、来信、来访等方式，向玉溪市申报云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通讯地址：玉溪市红塔区南祥路10号1幢607室（市司法局依法行政与立法科）

举报电话：0877-2032746

玉溪市申报云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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